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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文件
济政发〔２０２０〕１６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济南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

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 （单位）：

现将 《济南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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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

实 施 办 法

第一条　为保障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，根据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山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》《山东省

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》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办法规定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（以下简称

“优抚对象”），是指具有本市城乡居民户籍且在本市行政区

域内领取定期抚恤金或者定期定量补助退出现役的残疾军

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

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参试退役人员。

第三条　优抚对象依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医疗保障待遇，

保障水平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，保

证优抚对象现有医疗待遇不降低。

建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制度，给予优抚对象医疗服务优

惠和照顾。

第四条　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参加相应的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第五条　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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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。有工作单位的，其单位缴费部分

和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缴纳并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

规定设立个人账户。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经审核确定为

特困企业的，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退役军人部门以省上年

度全口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，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，并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

规定设立个人账户，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，经区

县人民政府医保、退役军人、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，由

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解决。

第六条　城镇七至十级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

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人、参战参试退役人员按

照有关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。

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，有工作单位的随所在单位参

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其单位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按照

有关规定缴纳，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承担，并按统筹地区基

本医疗保险规定设立个人账户。无工作单位和所在单位经审

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，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退役军人部门

以省上年度全口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，按统筹地区基

本医疗保险规定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，并按统筹地区基本

医疗保险规定设立个人账户，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

分，经区县人民政府医保、退役军人、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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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后，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解决。

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。

有工作单位的，其缴费部分由个人按规定缴纳；无工作单位

或者所在单位经审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，由所在区县人民政

府帮助其参保。

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其个人缴费有困难的，由

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帮助其参保。

第七条　优抚对象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达到法定退

休年龄，办理退休手续后，未达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

费年限的，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

费；无退休手续的，按照本市上年度退休人员人均医疗费数

额，一次性缴纳１０年的医疗保险费；以上所需基本医疗保

险费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解决。

第八条　农村七至十级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

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

参战参试退役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其个人缴费

部分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解决。

第九条　优抚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证件优先挂

号、优先就诊、优先取药、优先住院，并享受下列医疗优惠

减免：

（一）免收其普通门诊诊察费、门诊出诊费、专家诊察

费 （不含知名专家诊察费）、急诊诊察费、急诊观察床位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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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病房的空调费、暖气费；

（二）检查治疗项目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２０％。

支持、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减免优抚对象

的医疗费用。

第十条　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在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门

诊费用，在其个人账户基础上，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２０００

元，但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。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救

助规定范围内发生的住院、门诊慢性病和普通门诊统筹医疗

费用，起付标准以下、最高支付限额以上以及个人负担的部

分，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帮助解决。

第十一条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，在

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，享受定额门诊补

助、慢性病补助：

（一）定额门诊补助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给予补助。定

额门诊补助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。补助标准：七至十级残疾

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

军人每人每年不低于５００元；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参试

退役人员每人每年不低于３００元。

（二）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

规定补偿的基础上，由区县人民政府给予补助；慢性病病种

及费用支付范围，按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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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，在

医疗保险规定报销范围、限额内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按照规定

比例报销 （补偿）后的剩余部分，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按下

列标准予以医疗补助：

（一）七至十级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

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人补助不低于７０％；

（二）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参试退役人员补助不低

于５０％。

第十三条　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产生的医疗费

用，已参加工伤保险的，经所在行政区域内负责工伤保险工

作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有关规定

认定为视同工伤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未参加工伤保

险，有工作单位的，由工作单位解决；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

单位经审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，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解决。

第十四条　优抚对象因患大病医疗费用支出数额较大，

其医疗费用经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

及医疗补助后，个人负担仍有较大困难的，由个人提出申

请，经区县人民政府退役军人部门审核批准后，给予特别救

助。特别救助的具体办法和标准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规定。

第十五条　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，按照就高

原则享受医疗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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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退役军人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医保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

理并组织实施。

退役军人部门负责审核、认定优抚对象身份，为所在单

位无力参保和无工作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，统

一组织办理参保和缴费手续，并按预算管理要求编制年度优

抚医疗补助资金预算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。

财政部门应当将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

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
医保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按照规定保障参保优抚对象

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，并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医

疗救助范围，向退役军人部门提供已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优抚

对象的有关情况。

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医

疗服务，提高服务质量，落实优质服务措施，保障医疗安

全，向退役军人部门提供已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优抚对象的有

关情况。

第十七条　市、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优抚医疗补

助资金。优抚医疗补助资金来源为：

（一）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；

（二）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资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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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法可以用于优抚医疗补助的福利彩票公益金；

（四）依法接受的社会捐助资金；

（五）依法筹措的其他资金。

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在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补助的基础

上，由市和区县两级列入财政预算。

第十八条　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应当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资

金专户，实行专帐管理，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严禁贪污、

挪用、截留、挤占。

第十九条　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

施细则，切实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的落实。

第二十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。

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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